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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翔治欠办〔2021〕2 号

临沧市临翔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
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根治欠薪集中

联合接访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成员单位:

现将《临翔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开展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活动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尊照执行。

临沧市临翔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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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翔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
办公室关于开展根治欠薪集中联合

接访活动的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临沧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

云南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

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活动的通知》（临治欠办发〔2021〕20 号）

和临沧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临沧市根

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（临治欠发〔2021〕1 号）的通

知要求，为做好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工作，确保接访工作高质

量、高标准，快速、高效开展和取得实效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

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集中联合接访活动，进一步畅通欠薪诉求反映渠道，及

时了解欠薪情况，及时处置欠薪诉求，确保把欠薪隐患解决在萌

芽状态、化解在属地，确保不发生因欠薪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、

极端事件和有影响的网络舆论事件。

二、接访内容

集中联合接访的内容为现场接待农民工反映欠薪诉求，重点

是工程建设领域的农民工反映欠薪诉求。

三、接访时间

2021 年 4 月-2022 年 1 月期间，每月组织一次。2021 年 4

月-6 月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期间，根据省、市治欠办的统一

安排部署，我区的集中联合接访活动与省市同步开展，接访时间

为 4 月 12 日、4 月 26 日、5 月 10 日、5 月 24 日、6 月 7 日、6

月 21 日 14：30—17：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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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接访地点

临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楼服务

大厅。

五、参与联合接访的单位

区人社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务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工会等工程建

设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或工作人员 1 名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

欠薪问题（隐患）能否及时发现，欠薪诉求反映渠道是否畅

通，欠薪诉求能否及时办结，销账，是衡量欠薪工作成效的重要

标志，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，是能否保障

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因素。要以开展

集中联合接访为载体，切实履行政府属地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，

将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活动行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

好，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履行牵头

责任，结合实际做好协调工作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派出专人实

行联合办公、联合接访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区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要带

班接访，领导小组组长根据情况参加接访，直接处理重大、敏感

来访或群访问题，将欠薪问题（隐患）发现在属地，化解在萌芽

状态、解决在属地，确保集中联合接访活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接访，确保工作实效

在接访工作中，按省市治欠办的要求，将我区集中联合接访

的时间、地点等事项，提前在办公场所、门户网站等进行公开，

让农民工等劳动者广泛知晓集中联合接访活动；在接访活动中要

严格按要求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对欠薪诉求要做到“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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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尽接、有接必办”，切实做到“两个不放过”（即案情不清楚不

放过、事情不解决不放过），确保不发生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

件、极端事件、有影响的网络舆论事件，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

酬权益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，以优异成绩庆祝建

党 100 周年。

（三）分类施策化解，不结案不销号

根据省市治欠办的统一安排部署，区治欠办建立根治欠薪集

中联合接访台账，对收到的欠薪诉求进行分类、归集，明确责任

单位、责任人员、办理期限，确保办结一起、销号一起。对低收

入农村劳动欠薪的，第一时间调查处理，确保其及时拿到工资，

不出现“欠薪返贫”的情况；对欠薪时间长、涉及金额大、人数

多或问题复杂的重大欠薪案件，实施领导包案制度，按照谁主管

谁负责的原则，由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或者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

负责同志包案落实，一抓到底，不结案不销号；对区级难以解决、

久拖不决的复杂疑难案件，扎实做好前期基础性工作，加强请示

汇报由市提级办理；对重大典型案件，简化办事流程，动用农民

工工资保证金、应急周转金或其他渠道筹措资金，垫付欠薪或发

放基本生活费；对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稳控

措施，坚决防止因欠薪引发不稳定因素。

（四）认真履行职责，形成工作合力

为确保联合接访工作取得应有成效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要加强对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工作的协调、管理、指导，加

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查处力度；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主要

负责人为集中联合接访活动的联络人，加强与区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协调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务局等行业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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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对因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、拖欠工程款等导致

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加大督办力度，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报

酬权益；依法查处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等行为，对

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、纠正。

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要畅通“绿色通道”，对农民工劳动

报酬争议快立、快审、快结；对存在重大争议或者证据不足的欠

薪诉求，引导当事人进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，及时维护当事人的

劳动报酬权益。

区公安分局要及时受理，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

件，依法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。

区人民法院、区检察院要加大欠薪案件执行力度，对涉及欠

薪并进入执行程序的司法判决、仲裁裁决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

欠薪案件，实施集中执行活动，推进化解农民工赢了“官司”拿

不到钱的问题。

七、联合接访情况表的报送时间

按照临沧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《临

沧市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（临治欠发〔2021〕1 号）

的通知要求，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月

3 日前将上月接访情况报送市治欠办。

附件：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情况表

临翔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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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根治欠薪集中联合接访情况表

填 报 单 位： 填 报 日 期：

序号
开展集中联合接

访的次数

接访的欠薪诉求情况
已解决的欠薪诉

求数量（件）
备 注

数量（件） 涉及人数（人） 涉及金额（万元）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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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临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7 日印发


